
 

 

 

 

 

 

河海机电〔2020〕4 号 

 

 

关于公布机电工程学院安全工作 

责任体系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 

为健全学院安全工作责任体系，完善学院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进

一步明确学院各层级人员工作责任，将责任层层落实到岗到人，经党

政联席会研究，现将《机电工程学院领导安全工作责任清单（试行）》、

《机电工程学院安全工作责任网络（试行）》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1.机电工程学院领导安全工作责任清单（试行） 

      2.机电工程学院安全工作责任网络（试行） 

 

                                  河海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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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 

录入：郭小宁                                    校对：张建立 



附件 1 

机电工程学院领导安全工作责任清单（试行） 

姓 名 职 务 职      责 
备注 

（分管工作） 

刘丹平 党委书记 

1.履行安全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领导责任，承担学院安全

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主持学院党委

全面工作。 

2.研究部署学院重点安全工作，协调解决安全工作机制、队伍建设、

教育培训、监督考核等重大问题。建立健全和督促落实安全责任制，

建立安全目标管理考核和奖惩制度。 

3.每年至少 2次党委会和 2次党政联席会听取安全工作汇报，专题

研究解决安全工作重点、难点问题，每季度至少 1次带队开展安全

检查。 

4.负责学院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保密、安全

稳定工作；主管学院办公室安全管理工作。 

5.对发生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

故现场，指导、协调安全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6.组织实施安全法律法规和有关安全决策部署，督促学院班子成员

落实安全工作“一岗双责”制度。 

丁坤 院长 

1.履行安全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领导责任，承担学院安全

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主持学院行政

全面工作。 

2.研究部署学院重点安全工作，协调解决安全工作机制、队伍建设、

教育培训、监督考核等重大问题。建立健全和督促落实安全责任制，

建立安全目标管理考核和奖惩制度。 

3.每年至少 2次党委会和 2次党政联席会听取安全工作汇报，专题

研究解决安全工作重点、难点问题，每季度至少 2次带队开展安全

检查。 

4.负责学院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保密、安全

稳定工作；主管学院财务安全管理工作。 

5.对发生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

故现场，指导、协调安全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6.组织实施安全法律法规和有关安全决策部署，督促学院班子成员

落实安全工作“一岗双责”制度。 

白建波 副院长 

1.按照分工，对科研工作、科研平台、科研实验室、网络安全、保

密等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协同班

子成员共同负责学院安全工作。 
分管科学研

究、科研平台

及实验室、资

产管理、信息

化建设等方面

工作。 

2.在研究、部署、检查相关工作时，对安全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

署、同时检查；督促、检查、指导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认真履

行工作范围内的安全职责。 

3.负责向党委会、党政联席会汇报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安全

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协调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姓 名 职 务 职      责 
备注 

（分管工作） 

4.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发生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

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5.负责组织分管工作领域每年开展 2次以上安全工作教育培训。每

月带队检查安全工作 1次以上。 

苑明海 副院长 

1.按照分工，对本科教学、实习实训、本科实验室、工程训练中心、

学生创新创业、保密等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安全工作负直接

领导责任。协同班子成员共同负责学院安全工作。 
分管本科教

学、本科实验

室及工程训练

中心等方面工

作，共管学生

创新创业教

育。 

2.在研究、部署、检查相关工作时，对安全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

署、同时检查；督促、检查、指导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认真履

行工作范围内的安全职责。 

3.负责向党委会、党政联席会汇报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安全

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协调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4.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发生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

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5.负责组织分管工作领域每年开展 2次以上安全工作教育培训。每

月带队检查安全工作 1次以上 

 王延杰 副院长 

1.按照分工，对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研究生工作室、国际合

作与交流、保密等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

责任。协同班子成员共同负责学院安全工作。 

分管研究生教

育、留学生教

育、国际合作

与交流等方面

工作。协助分

管学科建设工

作。 

2.在研究、部署、检查相关工作时，对安全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

署、同时检查；督促、检查、指导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认真履

行工作范围内的安全职责。 

3.负责向党委会、党政联席会汇报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安全

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协调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4.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发生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

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5.负责组织分管工作领域每年开展 2次以上安全工作教育培训。每

月带队检查安全工作 1次以上 

董涌波 副书记 

1.按照分工，对学生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安全、心理健

康、社会实践、学生创新创业、保密等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

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协同班子成员共同负责学院安全工作。 

分管学生工作、

共青团、校友等

方面工作，共管

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协助分管宣

传及精神文明建

设。 

2.在研究、部署、检查相关工作时，对安全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

署、同时检查；督促、检查、指导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认真履

行工作范围内的安全职责。 

3.负责向党委会、党政联席会汇报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的安全

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协调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4.分管工作领域及相关场所发生安全事故或重大涉险事故，必须在

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5.负责组织分管工作领域每年开展 2次以上安全工作教育培训。每

月带队检查安全工作 1次以上。 

 



附件 2 

 

机电工程学院安全工作责任网络（试行） 

 

 

研究所所长 

副院长 副院长 副院长 副书记 

中心主任 实验室主任 系主任 教研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 分团委书记 

教  师 职  员 辅导员 

研究生 本科生 留学生 

党委书记 院  长 


